
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及所屬機關

112年度廉政暨維護會報

會議紀錄

時間：112年 10月 3日（星期二）下午4時

地點：本府新市政大樓惠中樓10樓建2會議室

主席：陳局長大田        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（如附件）           紀錄：簡杏芸

壹、 主席致詞：

    各位主管同仁及籌辦本次會議政風室同仁大家好，

建設局是一個組織龐大的單位，包含二個所屬機關－新

建工程處及養護工程處，年度經費尤其是歲出預算編列

金額經常破百億，執行業務過程當中除了建設幸福城市

之外，更多的是同仁會面臨諸多建議以及誘惑，而市長

施政強調「陽光、空氣、水」，其中排在第一個就是

「陽光」，亦即施政要陽光，落實「陽光政治」，因此

政風室於機關內擔任角色很重要，有點像保姆保護同仁，

另外也是糾察隊，隨時提醒大家在經費執行過程中守紀

守分，碰到任何困難都可以跟政風同仁請教，他們都會

樂於協助大家，包含人事單位也是，並不是只考核同仁

勤惰，也會循循善誘提醒，尤其是慰問、慰藉，很多同

仁情緒不佳，由人事主任以及科員陪伴談話後，精神及

情緒都回復過來，另外一條鞭體系包含會計，也在機關

內協力幫忙同仁，自從帶領建設局以來，一直都希望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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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能夠像一個大家庭互相提攜，今天進行本年度廉政及

維護會報，相關議題及列管事項就依照程序來進行，以

下依議程進行本次會議。

貳、 上次會議列管事項辦理情形：

主席指（裁）示：

    其中項次六，有關遭遇資安事件通報流程機制部分，

請各單位特別留意，項次七養護工程處增設監視器

案，為政風室前次建議提案，餘依政風室建議解除

列管。

參、 報告事項：

(一)廉政業務報告（詳會議資料）

　　 本局政風室黃主任梓湉報告：（略）

　　  主席指（裁）示：

1、針對政風室所提重要具體建議及成果，

後續亦有相應提案，相關內容請各位參

照。

　2、本案准予備查。

（二）專案報告

      「保全勤務班制管理之廉政研究檢討及策進作

為」專題報告（詳會議資料）

養護工程處中央公園管理所彭主任翰君報告：

（略）

養護工程處政風室吳主任芳如：

    局長、各位長官大家好，有關中央公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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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崗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保全人員問題，主要

是因接獲內部檢舉，隨後立即於中央公園進

行保全人員訪談，受訪保全人員均坦承不諱，

經考量保全人員雖每班均有值勤並無缺勤狀

況，惟偽造文書部分確實違反法律規定，因

此依規定予以移送；就扣罰部分，依契約規

定，代簽一天扣罰新臺幣（下同）4,000元，

經計算違約天數總計應予扣罰 60餘萬元，本

室與中央公園管理所討論後，審酌廠商違法

情節尚非重大，斟酌後總計扣罰 21萬餘元，

另外跟中央公園燈會值勤重複部分，亦一併

比對扣罰，目前移送地檢署偵辦中，以上補

充說明。

 主席指（裁）示：

1、本案是政風同仁協助業務單位把關案例，

但是也足以看出許多因為業務繁忙，會

有不注意、輕忽或者疏漏情形，剛剛報

告提及策進作為，請相關單位落實辦理，

另外不論是 3班制或 2班制，都不能逾

越「勞動基準法」規定，所以第一個在

法規面，應符合「勞動基準」法或相關

法令規定，第二個在制度面，養護工程

處不僅有中央公園這一處，也有其他保

全公司，都應該謹守本分，並回歸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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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來落實，第三個在履約管理中應予適

度考核，在保全公司得標後履約前，就

履約保全人員進行簡單面試以瞭解其個

人之前有沒有涉及保安等一些問題，因

此應予適度面談約談，其他公園亦應以

此為鑑記取教訓，避免發生同樣情事，

至於應依約扣罰或違反法律情事，均予

依照規定處理，剛剛政風室也有補充說

明，如無其他補充意見，請相關單位依

照專案報告策進作為及前面提示內容來

改善辦理。

2、本案准予備查。

      「庫房安全維護及遭遇入侵事件處理過程」

專題報告（詳會議資料）

本局秘書室潘主任茹雄報告：（略）

本局政風室黃主任梓湉：

    本專題報告其實是呼應本室後面監視器

提案，因為報告中被入侵之庫房是獨立建築

物，因此發生入侵情事，秘書室亦已針對庫

房維安做相對應措施，就其他像養護工程處

可能也有部分庫房沒有做相關措施，是否可

以比照秘書室處理模式辦理，以上補充說明。

 主席指（裁）示：

  1、謝謝政風室補充，剛剛報告內容有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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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事發過程，也有提到庫房維安改進措

施，檔案文書在需要調案、當證據使用

或是需要引用時，才會發現它的重要性，

會計也有很多憑證，都需要留存很久，

「檔案法」都有相關規定，請秘書室依

不同文書種類重要性及場所不同，提出

相對應配套措施，后里庫房在后里環保

公園內，雖然有保全人員，但是需要去

別處巡守，因此增加設置警報器、監看

系統等，並納入遠端查看功能，後續也

有針對監視器提案進行討論。

  2、本案准予備查。

肆、　提案討論：

（一）提案一：請本局及所屬機關各業務單位確實於

「本局資訊系統整合暨決策平臺」

上傳相關督導書面資料。

 本局職安品管科張科長以欣：

　  經查目前本局及所屬機關在建工程總計

465件，之前亦辦理教育訓練，並請各工程單

位於 9月底前完成補登載所有工程督導紀錄，

以符「本局工程品質督導小組作業要點」相關

規定，目前檢視檢核系統大部分均未登載，請

本局及所屬機關各位長官於會後轉達同仁確實

儘速補登，本科會再持續檢核通知，以上補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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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。

主席指（裁）示：

1、請依照提案內容落實辦理，本局為推動

資訊智慧化，花費經費建置本局資訊系

統整合暨決策平臺，請大家善用並提醒

所屬同仁如期建置。

             2、餘照案通過。

（二）提案二：本局接受 CV值認養案件，相關認養

工程執行期程、民眾反映案件(EX：

1999、市長信箱)回應、工程督導、

完工點交等作業流程分工、對外說

明等權責。

　　新建工程處公園景觀工程科蔡科長榮峯：

    針對 CV值認養案件，涉及本處目前處理

梅川案件，因此就這個案件及後續可能衍生相

關案件進行補充說明，目前 CV值認養案件在

審議上係由都發局主辦，相對應單位由本局公

園景觀管理科擔任機關代表提供相關審議意見

在認養案件審議上係養護工程處進行審認，工

程案件督導及完工點交部分，施工期間由養護

工程處辦理相關督導，負有督導責任，完工點

交後亦同，由該處點收，本處建議因梅川案件

是比較特殊案例，是否後續 CV值認養案件相

關程序上仍回歸由養護工程處主政，以上補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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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。

養護工程處白處長玨瑛：

    目前針對 CV值認養案件部分，都發局有

訂定相關規範予以規定，因此建議針對該部分

待都發局邀集相關單位進行討論，針對工程督

導或完工點交等權責劃分部分，依據府方人員

主持會議結論為準來訂定相關分工原則較為完

妥；另外在規範未訂定之前，因為目前大部分

案件，除台 74線高架橋下完工既有部分認養

案件由本處負責外，新闢部分是由本局公園景

觀管理科負責，因為當初分工是新闢公園部分

由局主政，其他改善或既有設施優化部分則是

由本處負責，因此原則上仍應依據前面原則來

劃分，就目前相關輿情反應、工程督導或完工

點交等應先依照前面所述進行權責區分，以上

補充說明。

本局徐專門委員守全：

    新建工程處本次提案是寶急開發公司案子，

目前最新進度是都發局已予錄案，並將提報市

容景觀委員會審議，在都發局相關作業細則未

討論出來並頒布之前，應該還是回歸養護工程

處於去年度簽辦有關 C值 V值相關認養案件標

準作業程序辦理，目前由該處主政，至於 C值

V值認養案件審議時，由本局率隊會同相關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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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主管參加會議，以上補充說明。

     主席指（裁）示：

本案請陳副局長於會後進行協調，目前狀況包

含新闢公園、梅川認養案件及台 74線高架橋

下等，請先做過渡期間權責分工律定，其他部

分等都發局針對本局 CV值案件訂定作業流程，

本案於會後另外討論。

（三）提案三：建請將「運載土石方之車輛應裝置

全球定位系統(GPS)設備，並即時上

傳軌跡資料」納入契約內容條款。

           養護工程處政風室吳主任芳如：

　　 本案是本室接獲檢舉後，於檢視契約時

發現未將「臺中市營建賸餘土石方管理自治

條例」第16條第2項相關規定增訂於契約內，

因此藉由本次會議提醒相關單位將規定納入

契約內並增訂罰款，以落實強化控管土石方

流向，以上補充說明。

 本局土木工程管理科游科長晏愷：

     本案之前本科簽准亦將相關契約應如何

落實予以通函給各所屬單位及機關，因此請

養護工程處內部協助檢視，會後本科將再行

通函各單位周知，以上補充說明。

主席指（裁）示：

1、本案一年多來一直要求承攬廠商落實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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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並結合都發局辦理有關營建賸餘土

石方相關規定教育訓練，養護工程處政

風室提案內容立意良善，再次重申應落

實相關規定，請土木工程管理科再次將

簽准納入契約內容通函各單位，再次向

各位宣達。

2、餘照案通過。

（四）提案四：建請就本局經管之國有公用財產設

計管理、盤點、排除占用等之標準

作業流程，以符國有財產法相關法

規要求案。

本局政風室黃主任梓湉：

　　政風室補充說明，因今年度辦理國有公

用財產使用管理專案稽核，發現本局就經管

之國有公用財產未依國有財產管理手冊規定

訂定盤點計畫及落實盤點作業，略有疏漏，

且本局國有公用財產均為土地，性質上多屬

公園或道路用地，數量龐大且遍佈全市，管

理上實屬不易，然國有財產相關法規對於國

有財產之產籍管理、盤點、占用處理等均有

詳細規範，基於公務員應依法行政，爰提請

全面檢視國有財產相關法規，以建立本局國

有公用財產使用管理作業規範與流程，於本

案審議通過後，請本局秘書室及新建工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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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科研議訂定國有公用財產使用管理相關

規範與執行措施，以上。

新建工程處陳處長聰仁：

新建工程處補充報告，有關本案提案內容確

實尚未訂定相關作業規範及標準流程，但是

有透過相關會議追蹤，目前僅就海線景區部

分予以通盤檢討，後續因為人力因素無法完

成全部，後續將研議訂定相關規範，以上。

主席指（裁）示：

1、前面政風室廉政業務報告提及，針對公

   有財產盤點及機制建立進行專案稽核，

   立意很好，本局於民國 100年整併後誤

   接太多非本局管理土地，因此一方面透

   過本局資訊整合暨決策平臺進行數位資

   訊化，另一方面透過委外將本局轄管土

   地予以清整，因此請新建工程處正視政

   風室所提本案內容，另外亦可參照財政

   局及其他機關訂定相關行政規則，請新

   建工程處後續研訂，如需資源可以提出

   來全力協助。

2、餘照案通過。

       （五）提案五：建請訂定監視錄影系統管理要點。

             本局政風室黃主任梓湉：

    政風室補充說明，本府政風處於年初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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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本府機關暨所轄場所監視設備安全調查，

調查結果本局及所屬機關計有中央公園管理

所、潭子聯合辦公大樓 5樓、豐樂公園活動

中心、豐樂公園地下停車場倉庫及鰲峰山運

動公園等 5處場所之監視設備係自行管理，

然上揭處所監視設備之維運管理及影像備份、

調閱、銷毀等事項均無內部規定或作業要點，

未若臺灣大道市政大樓及陽明市政大樓由秘

書處訂有「臺中市政府市政大樓監視錄影系

統管理要點」。此揭本局及所屬機關所轄場

所自行管理之監視設備若遇有調閱監視影像

需求時究應如何辦理恐生爭議，爰建請訂定

監視錄影系統管理要點，將本局及所屬機關

所轄監視錄影系統及影像之管理與運用相關

程序、分工、得調閱事由等予以明確規範，

於本案審議通過後，移由本局秘書室及政風

室研議訂定本局及所屬機關所轄場所監視錄

影系統管理相關作業要點，以上報告。

             主席指（裁）示：　

請本局秘書室及政風室研訂本局及所屬機關

所轄場所監視錄影系統管理相關作業要點，

照案通過。

伍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

陸、 主席結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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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  有關本次會議提案請相關單位依照決議事項辦理，

針對廉政業務報告特別感謝政風室花費心思，提供非

常有效率的業務協力及具體建議，策進作為部分請各

位依照政風室所提列內容進行宣達，讓同仁知悉遵循

辦理，如無其他特別意見，會議到此結束，散會。

柒、　散會：下午4時 5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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